
 

 

 

 

 

 
永政办发〔2011〕122 号 

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切实做好行政区划调整后安全生产 

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功能区管委会，各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： 

为切实做好行政区划调整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，明确安

全生产监督管理责任，避免交接时出现安全生产管理的空白，确

保区划调整后全县安全生产工作到位，形势稳定。现将行政区划

调整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提高认识，切实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 

各功能区、镇（街道）要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安全发展

观，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出发，切实加强区划调整后的安全生产

监督管理工作，组织领导到位。尽快明确安全生产工作分管领导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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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安全生产委员会，明确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，确保安全生

产工作措施不松，力度不减。 

二、健全安全生产监管工作网络和明确工作职责 

安全生产监管工作网络是安全生产工作基础，明确工作职责

是落实安全生产工作责任制考核的基本要求，区划调整后安全生

产监督管理工作由各功能区、镇（街道）安全生产监管机构和人

员分别承担原对应乡镇的安全生产工作责任。 

1、各功能区安全生产监管机构负责本辖区内的安全生产工

作，承担安全生产监督管理、执法检查、业务指导、协调督促等

职能，完成上级安监部门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。 

2、各镇（街道）安全生产监管机构负责对本辖区内生产经

营单位执行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的

情况实施监督管理，并行使以下职权：进入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检

查，调阅有关资料，向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情况；对检查中发现

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，应当当场予以纠正或者要求限期改正；对

检查中发现的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，应当建议负有安全

生产监管职责的部门依法做出行政处罚决定；对检查中发现的事

故隐患，应当责令排除；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改正的，应当报告负

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部门；对检查中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，责

令排除的同时，应当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，并报告负有安全生产

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。各镇（街道）安全生产监管机构应当配合

和协助上级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开展安全生产监督检查，依法受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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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委托实施行政处罚。 

3、各镇（街道）要督促各村、社区（居委会）建立健全安

全生产领导小组，配备相应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，做好安全生产

宣传、信息、统计、隐患排查治理和事故报告等基础工作。 

三、切实做好安全生产台帐交接工作 

原各乡镇的安全生产工作台账要尽快分类归档，各功能区、

镇（街道）按区划调整对应关系，做好交接工作。尤其是安全生

产责任制、安全生产大检查和专项检查、安全监管网络、安全生

产执法及举报、重大隐患挂牌整治、信息化管理工作、工作部署、

重大危险源、安全生产培训、企业资料、事故管理等工作台帐要

及时进行交接，杜绝在行政区划调整中出现失管、漏管、台账遗

失等情况，确保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连续性，职责清，任务明。 

四、加强安全生产监管队伍建设 

各功能区、镇（街道）要按照永编〔2011〕42 号文件要求

配齐配强安监人员，要把那些政治素质好、责任心强、熟悉安全

生产业务、懂政策、会管理的同志充实到安监岗位，安全生产监

管人员原则上应具有大专以上的学历，须经岗前培训考核合格后

方可从事安全生产监管工作。根据县委、县政府《关于进一步加

强安全生产工作的若干意见》（永委发〔2010〕60 号）要求，

安监人员原则上要专职从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；安全生产监

管机构负责人的任用调配，要征得县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的书面同

意；跨功能区、镇（街道）安全生产监管人员的流动应征求县安

- 3 - 



全生产监管部门意见。 

五、加大对安全生产监管工作的投入 

各功能区、镇（街道）要加大投入，确保安全生产工作经费

保障，确保安监机构有相应的办公场所、交通工具、设施设备，

推进安全生产监管各项工作有效开展。 

请各功能区、镇（街道）要将分管领导、安监人员具体名单

经党委研究后，7月底上报县安委办。联系电话（传真）：

0577-67268875。 

 

 

二○一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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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 市安委办，县委办、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县委组织部。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2011 年 6 月 29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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